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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规范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保证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定义】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是对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执行和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提出标准制定和修订建议。
第三条 【原则】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应当以保障公众健康和符合生产实际为宗旨，坚持科学合理、实用高效、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范围】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应考虑以下情况： 
（1） 农药登记的变化；
（2） 农药毒理学数据的更新； 
（三）农药残留物定义的修改； 
（四）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配套性；
（五）食品名称及类别的重新划分； 
（六）农药合理使用规范的变化；
（七）豁免制定限量农药名单的调整； 
（八）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发现的潜在风险；
（九）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十）其他需要跟踪评价的内容。
第五条 【周期性评估】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评价周期为十五年，按照标准制定和修订时间确定周期跟踪评价时间表，分批列入标准跟踪评价专项年度工作计划；临时限量和再残留限量的评价周期为五年。
第六条 【应急性评估】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列入标准跟踪评价专项年度工作计划：农药使用的良好农业规范变化较大时；毒理学研究证明有新的潜在风险时；残留试验数据及监测数据显示有新的摄入风险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七条 【实施主体】 农业农村部制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专项年度工作计划，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实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第八条 【部门协作】 农业农村部应与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鼓励管理者、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等相关方反映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执行中的相关资料信息，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
第九条 【承担单位】 跟踪评价工作承担单位应当具备实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所需人员、技术、设施等条件。
第十条 【工作方式】 按照跟踪评价工作内容的需要，跟踪评价承担单位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开展跟踪评价工作：
（一）问卷调查；
（二）现场调查；
（三）试验验证；
（四）专家论证；
（五）其他方式。
　第十一条 【评价报告】 跟踪评价工作承担单位应按规定报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报告。跟踪评价报告应当真实客观、信息完整、结论准确。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跟踪评价任务来源；
（二）跟踪评价方法与过程；
（三）评价结果与结论；
（四）意见及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二条 【结果应用】 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应根据跟踪评价报告，向农业农村部提出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和修订建议。
第十三条 【经费保障】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经费应当纳入农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预算。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